
臺中市南屯區  永春國民小學 

1 1 5 學年度新生入學資格審查登記作業說明 

家長您好： 

    貴子弟即將邁入新的學習階段，歡迎孩子與您加入永春國小。本校 115 學年度新生預計招收 10

班，計 290人（依教育部規定班級人數為限），因教室不足維持實施學生總量管制，本校將依據「臺

中市公立國民中小學學區劃分及分發入學實施要點」辦理新生入學資格審查。屆時依您所提供之相關

佐證資料(如審查表所列舉)進行審查及排序，依序錄取，額滿為止；如未錄取將依家長意願免遷戶籍

轉介至鄰近學校就讀，感謝您的配合。 

新生入學相關注意事項與重要作業期程： 

1. 3/9起寄發通知單，請準備以下資料，到校辦理登記： 

新生入學登記審查表(請事先填寫完整) 

詳細記事之戶口名簿正本(請先備妥影本，正本驗畢即歸還)或收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 

相關佐證資料，依審查表勾選順位說明，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請先備妥影本，正本驗畢即歸還)

【若證明文件地址經鄰里整編後與戶籍地址不同，請至戶政事務所申請門牌整編證明書】。 

 

2. 設籍於本校學區之新生，家長應於115年3月19日(四)、20日(五)、21日(六) 上午9:00~11:00，

下午2:00~4:00，親自到本校辦理新生資格審查送件；若新生家長未能親自到場送件，請事先填

具委託書交被委託人送件；不接受郵寄資料，未依規定期限內送件者均列第七順位，請家長諒解。 

 

3. 本校學區：大興里全里、大誠里3~13鄰、豐樂里23~35鄰、田心里13~16鄰、同心里15~25鄰、 

          向心里1~8鄰、11~14鄰、16~19鄰。(依教育局115年2月26日公布學區為準) 
 

4. 115學年度學齡兒童：108年9月2日至109年9月1日出生者。 
 

5. 本校所取得之新生設籍日，係由南屯戶政事務所提供之最近一次戶籍異動的日期；若學生戶籍有

遷出學區再遷入，則以最後遷入本校學區之設籍日為準。 
 

6. 若家長需提供審查表中第四、五順位所附的實際居住證明文件，如：各類帳單、稅單、保險等之

繳費單據，請提供近半年內該戶籍新生家長或監護人收件之正本及影本以為佐證，正本驗畢歸還。 
 

7. 審查結果預計於115年3月27日(五)下午5:00前公告於本校網站首頁小一專區，請上網查詢，未錄

取者於115年3月27日(五)起寄送轉介志願調查表至戶籍地，請家長留意並查收。 
 

8. 錄取本校之新生請於115年4月5日(日)~4月11日(六)進行新生線上報到，詳細時間及應備資料請

注意新生報到通知單所列，逾時未報到視同放棄錄取資格，缺額依序遞補，家長不得異議。 
 

9. 若貴子弟已確定不到本校就讀(例如:將至其他公私立小學報到、或就讀體制外學校、僑校、出國

就學等)其他因素，請務必電洽學校24757468轉712註冊組註記，並繳回放棄就讀同意書。如未回

覆，將依國民義務教育相關規定通報強迫入學委員會進行協尋作業，為避免觸法，請家長撥空配

合，感謝您的協助！ 
 
10.其他相關入學問題，請至本校校網小一專區查看公告或電洽註冊組黃老師 24757468 分機 712。 



本校網頁 

 

 

 

 
 

請多加運用 

  

項次 日期 
《新生入學工作期程》 

      工作項目        詳細內容 

一 1月 20日(二) 公告新生入學相關辦法 學校網頁公告 

二 

3月 9日(一) 

至 

3月 13日(五) 
寄發新生入學資格審查通知單 掛號寄發至新生戶籍地 

三 

3月 19日(四) 

至 

3月 21日(六) 

家長親自至學校繳交 

新生入學審查資料 

繳件時間： 

  早上 9:00~11:00；下午 2:00~4:00 

繳件地點：本校前穿堂 

四 

3月 23日(一) 

至 

3月 26日(四) 

本校「新生入學審查小組」 

進行資料審查 

1.入學資格文件審查 

2.訪查有疑議之戶籍，確認居住事實 

3.訪查未繳件或信件退件者，了解是否放

棄入學資格審查並詢問就學動向 

五 
  預計 

3月 27日(五) 
公告錄取名單 

(本校網頁/小一專區) 

資格審查符合者，依本校入學辦法之順位 

錄取至額滿為止 

六 3月 27日(五)起 寄發審查結果 
錄取者平信寄發新生報到通知單 

未錄取者掛號寄發轉介他校志願表 

七 3月 30日(一)起 協助未錄取者進行轉介作業 
未錄取者繳交轉介他校志願調查表 

        ※繳交地點：本校教務處 

八 

4月 5 日(日) 

至 

4月 11日(六) 

錄取者務必完成新生線上報

到 手續 

錄取者進行新生線上報到，完成報到手

續 

備註： 

1.若同一順位人數已達最後招生人數，則依「設籍先後順序」錄取，若同日設籍採「抽籤決定」。 

2.經審查列入優先入學者，由學校平信寄發報到通知單至戶籍地，未依規定期限內完成報到者視同 

  放棄入學本校之權利，家長不得異議。 

3.經審查非列入優先入學者，本校依據 「臺中市公立國民中小學學區劃分及分發入學實施要點」  

  掛號寄發轉介通知單，請於指定期限內辦理免遷戶籍轉介作業，轉介至鄰近學校就讀。 

魔 法 城 堡 永 春 國 小 歡 迎 愛 學 習 的 小 寶 貝 


